
关于申报 2025 年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科技创新智库

专项课题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推动吉林全面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

的重要之年。为进一步发挥科协系统“一体两翼”组织优势和科技创新智库资源作

用，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智慧，服务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省科协组织开展

2025 年科技创新智库专项课题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

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要使命，立足高质

量发展，聚焦推进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等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深入开展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为省委、省政府

决策提供科学参考，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

智慧和力量。 

二、申报条件 

（一）课题申报单位须具有完成课题必备的人才条件和物质条件，为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 

（二）项目申报人应为吉林省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科研

机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在职人员，须具备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并具有完成课题必备的相应条件。 

（三）课题负责人应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具有与课题相关的

研究经历；一般情况下，在主持同类课题未完成时，不得主持申请新的课题。 

三、项目类别及选题要求 

2025 年省科协科技创新智库专项课题类别分为智库类项目、咨询类项目等

2 类。选题应围绕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凝练关键问题、提出重点任务，要坚持问

题导向，突出调查研究和实际应用并重，注重发挥跨学科、综合交叉的优势，要

充分体现课题研究是服务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这个根本宗旨，课题成果要具有

全局性、创新性和前瞻性，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 

（一）智库类项目 

选题要求：结合国家及我省重大战略部署，聚焦我省“十四五”发展规划目

标，聚焦服务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加快构建

具有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围绕实施制造业“智改数转”行动，推动新

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等新兴产业发展，围绕布局人工智能、新型显示、

低空装备等未来产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谋求新进展；围绕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加快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

发展等重点工作任务，以及关系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深入理

论与实践问题对策性研究。每项课题资助 3 至 4 万元。申报人按照上述选题要

求自主拟定申报题目。 

（二）咨询类项目 

选题要求：围绕促进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针对制约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的瓶颈问题、关乎吉林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的前沿问题开展前瞻性对策



研究；围绕实施人才强省战略，针对人才政策实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问

题开展对策研究；也可结合本单位、本行业特点和优势，围绕我省其他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提出对策建议。课题要注重把研究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

点问题与分析潜在趋势结合起来，提出的对策建议要具有针对性、实用性、操作

性。每项课题资助 1 至 2 万元。申报人按照上述选题要求自主拟定申报题目。 

四、申报要求 

（一）课题组须填写《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科技创新智库专项课题申报书》

（一式 3 份，同时报送电子版），要附支撑申报课题的相关佐证材料并统一装订

成册申报。课题申报单位须对申报书内容进行审查，填写审核意见，单位负责人

签字，加盖单位公章。 

（二）根据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及省委办公

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按照《吉林省

科学技术协会科技创新智库专项课题管理办法（暂行）》要求，为避免一题多报、

交叉申报和重复立项，省科协科技创新智库专项研究课题申报作如下限定： 

1.申报人只能在省科协科技创新智库专项课题类别中确定一个选题进行申

报，不得多项或重复申报。 

2.在研“省级科研专项”项目达到 2 项及以上的项目负责人，不得作为项目

负责人申报。“省级科研专项”是指通过省级财政安排资金（含省级财政统筹使用

中央财政资金安排）的，由省直相关部门组织实施的各类省级科技（社科）计划

（专项、基金等），采取公开竞争方式择优立项并给予经费资助的科研项目，包

括但不限于省委宣传部组织的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教育厅组织的省高校科研

规划专项、省社科院组织的省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基金、省科技厅组织的省科技发

展计划等。 

3.申报人的同一选题不得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拟申报或已申报本年度其

他“省级科研专项”的（不含经审核已公布被淘汰的），不得申报省科协科技创新

智库专项课题。 

4.申报人不得将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的申报材料以不同申请人的名义重复

提出申请；申报人不得将本人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的在研或已结项的选题再次进

行申报；不得以内容基本相同或相近的同一成果申请多个项目结项。 

5.申报人须按要求如实填写材料，确保没有知识产权争议，不得有违背科

研诚信要求的行为。凡在项目申报评审中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如获立项即予撤项

并通报，并记入不良个人科研诚信记录，3 年内不再接受该单位或个人的课题申

请。 

（三）省科协科技创新智库专项课题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5 年 3 月 25 日，

逾期不予受理。 

（四）省科协科技创新智库专项课题项目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 

五、管理方式 

（一）课题立项。省科协将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根据专家评审

意见确定立项课题，印发立项通知并签订项目任务书，同时拨付项目经费。 

（二）跟踪管理。课题立项后，各项目负责人应尽快启动课题调查和研究，

省科协将根据工作情况对立项课题进行抽查跟踪。 

（三）结题验收。组织专家进行结项验收，验收通过的立项课题，省科协

将出具结项证明。未通过结项验收的研究课题，须根据验收专家的意见做出修改，



并在 1 个月内再次提出结项验收申请。仍未通过验收的，将课题承担者列入不良

记录名单，3 年内不再受理其项目申请，并收回项目结余经费。 

（四）课题成果。课题研究完成后，课题组要完成研究报告和一份决策咨

询建议（研究报告需 1 万字以上，决策咨询建议 3000 字左右）。研究报告格式

包括：课题名称，课题批准编号，课题类别，课题负责人（姓名、专业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课题组主要成员，内容摘要，正文，决策咨询建议包括：现状、存

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对策建议，所提对策建议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五）成果运用。课题研究成果归属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由吉林省科学

技术协会统一管理和协调使用，将以专报形式上报省委省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

同时各项目承担单位或项目负责人也可自行向相关部门报送或在有关刊物上公

开发表，但需注明为“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科技创新智库专项课题”研究成果，同

时将采用情况报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自行报送并获得省级领导批示的项目将以

“优秀智库成果”结项，并在下一年度智库项目申报中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立项。 

六、联系方式 

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调研宣传部 

联系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6255 号省科协 605 室 

联 系 人：杨晓霏 于海朋 

联系方式：0431-85682272，15504477888 

电子邮箱：jlskxdx@163.com  

  

附件：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科技创新智库专项课题申报书 

                        

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5 年 3 月 4 日 

 

https://www.jlskx.org.cn/upload/202503/04/202503041454225895.doc

